
▲食環署石門靈灰安置所的 「永愛園」 ，已於
2025年9月26日啟用。

綠色殯葬比率已近20%
特區政府大力推廣綠色殯葬，以

取代以往使用靈灰龕存放骨灰。食環
署昨日表示，綠色殯葬的接受率從逐
步提升，在2014年時，綠色殯葬比
例大概只佔整體死亡率的8%，去年

已達到19.1%，相信隨着時間推移及署方推
廣，將有更多人選擇綠色殯葬，對於公眾龕位
的需求也會得到紓緩。

14紀念花園可供免費撒灰
現時，食環署轄下設有14個紀念花園，

為市民提供免費撒灰服務。其中，市民可在紀

念花園舉行送別儀式，親自或由食環署職員代
為撒放骨灰，費用全免，亦可在繳交所需的行
政費後於紀念花園設置牌匾紀念先人，家屬和
親友日後可隨時到訪追思。

沙田石門靈灰安置所設有撒灰紀念花園，
亦設告別及悼念設施，包括以四季花藝為主題
的 「頌禮室」 ，讓家屬在紀念花園撒放骨灰前
進行簡單悼念儀式。

市民亦可在3個指定香港水域免費撒灰，
包括塔門以東、東龍洲以東，以及西博寮海峽
以南的海域。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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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昨日宣布，將優
化現行編配公眾骨灰龕位安排，8月起
推出全新每月編配新安排，三間靈灰
安置所包括沙田石門、粉嶺和合石、
柴灣歌連臣角新廈靈灰安置所，由周
年編配改為每月編配一次，申請人的
輪候時間可望縮短至少一年。署方表
示，連同現有的屯門曾咀靈灰安置
所，預計未來每月合共提供不少於
1600個可續期骨灰龕位，全年可提供
不少於1.9萬個龕位，有信心可滿足需
求，亦會因應需求調整供應。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食環署將於8月1日起推出全新每月編配
安排，除了現有按每月編配的屯門曾咀靈灰安
置所，將新增沙田石門、粉嶺和合石第六期，
以及柴灣歌連臣角新廈三間靈灰安置所。食環
署助理署長（職系管理及發展）蔡家偉表示，
以往市民若申請部分靈灰安置所，需要等待一
年時間，新安排下，市民全年任何時間均可申
請。

自2020年中起已不缺龕位
食環署強調，每名申請者在每月抽籤時，

均會獲編配一個龕位，若某一靈灰安置所申請
數目超出可供編配名額，以致申請人未能成功
獲配所選安置所，署方會自動為該申請人提供
曾咀靈灰安置所的龕位，申請人可自行決定是
否接受。若放棄曾咀龕位，可在下輪每月龕位

抽籤重新遞交申請；若申請人放棄成功抽中並
獲編配的龕位，食環署於其後六個月內不會再
接受同一先人於同一靈灰安置的申請。

本港的骨灰龕位過去供不應求情況嚴重，
輪候公營龕位需等候數年。環境及生態局官員
於今年1月在立法會一個會議表示，自2020年
年中開始，申請公營龕位已無需輪候，政府幾
乎每月都在曾咀推出新的公營龕位供公眾人士
申請，而且每次都有一定的餘額。

目前龕位足夠用至2031年
政府去年供編配的骨灰龕位達3.6萬個。

食環署表示，過去兩年，骨灰龕位實際編配為
每年約1.8萬宗，未來新安排下，以每月合共
提供不少於1600個可續期骨灰龕位計，全年
可提供不少於1.9萬個龕位，足以應付市民需

求，而且新安排會因應需求適時增加龕位，市
民毋須擔心數量問題。署方預計，目前龕位足
夠使用至2031年，亦會繼續找合適場地興建
新龕場。

新安排於8月推出後，食環署不會再進行
周年編配。為配合新安排，食環署將於4月20
日進行一次周年編配，處理自去年周年編配後
至今出現的龕位需求。

是次周年編配包括石門、和合石第六期，
以及歌連臣角新廈靈灰安置所各4000個標準
龕位和50個大型龕位，合共12150個可續期
骨灰龕位。

食環署計劃，7月下旬公開攪珠和電腦隨
機抽籤，定出所有符合資格的申請人編配骨灰
龕位的先後次序，以及中籤人獲編配的特定骨
灰龕位。

責任編輯：陳 杰 美術編輯：方 信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署
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同行政會議昨日根據
香港國安法第31條及《公司（清盤及雜
項條文）條例》第360C（1）條，命令
公司註冊處處長將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及蘋果互聯網有
限公司（下稱《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
司）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公司註冊處
處長已隨即將《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
司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並在憲報刊登
有關該項除名的公告，《蘋果日報》相
關三間公司即告解散。

刊憲後解散 已成「受禁組織」
政府發言人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至

為重要。法庭在裁決理由書中指出，黎
智英作為《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司的
控股公司─壹傳媒有限公司的多數股

東，實際上控制了該三間公司，他密切
管理《蘋果日報》並控制其編採方向；
不論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或後，黎智英
均利用《蘋果日報》的平台發布煽動文
章，以及請求外國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
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蘋果日報》的高層人員對黎智英的意
圖完全知情，並提供支持，落實黎智英
的編採指示。法庭並裁定，第一項控罪
「串謀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

分發、展示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 及
第二項控罪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所指的串謀，是得
到《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司的配合
的，它們是知情並願意參與其中的。因
此有需要為維護國家安全而依據《條
例》第360C條行使有關權力，將《蘋果
日報》相關三間公司自公司登記冊中剔

除，以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人權自由
之間達至合理平衡。

發言人表示，公司註冊處處長已將
《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司自公司登記
冊中剔除，經刊憲後該三間公司即告解
散，並已成為 「受禁組織」 ，任何人從
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62至65條所訂明
的行為，即屬犯罪，包括：以受禁組織
的幹事或成員身份行事；向受禁組織提
供任何形式的援助等，一經定罪，最高
可處罰款1000000港元及監禁14年。

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
不移維護國家安全，全力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有法
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並呼籲社
會大眾不應參與受禁組織的任何活動或
與其有任何瓜葛，與受禁組織劃清界
線。

《蘋果》相關三公司被剔除公司登記

黃店「一拳書館」涉售煽動刊物 負責人及三職員被捕
【大公報訊】位於深水埗 「一拳書

館」 涉嫌出售煽動刊物，包括由《壹傳
媒》前董事祈福德撰寫的《黎智英
傳》，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昨日（24
日）到該書店搜查，拘捕四名男女，涉
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
「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罪。
據了解，被捕人士包括書店負責人龐一
鳴。

據悉，國安處人員昨日採取執法行
動，在 「一拳書館」 進行搜查，拘捕一
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並於現場
檢取一批涉案的具煽動意圖的書籍。被
捕人士為黃書店 「一拳書館」 負責人龐
一鳴及三名女職員，被國安處檢取的涉

案具煽動意圖的書籍，包括由反華分子
《壹傳媒》前董事祈福德撰寫《黎智英
傳》，全書罔顧事實地美化黎智英勾結
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

祈福德在書中不但美化黎智英的犯
罪行為，更對特區司法人員進行攻擊、
抹黑特區政府就黎智英所作的羈押安
排，更刻意抹黑香港和內地，以達到對
香港市民進行滲透煽動的目的，徹頭徹
尾是反華與宣戰的產品。

長期煽暴煽仇 劣跡斑斑
翻查資料，黃書店 「一拳書館」 一

向劣跡斑斑，曾於店內免費派發由亂港
組織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編製的《羊

村》系列繪本，繪本抹黑政府及警察，
把黑暴暴徒描繪為英雄，圖向心智未成
熟的學童灌輸仇恨政府的思想。發布繪
本的五人最終被法律制裁，被判發布煽
動刊物罪成入獄19個月。

其後 「一拳書館」 仍持續以擦邊球
方式作 「軟對抗」 ，舉辦反政府電影放
映會、邀請反政府人士舉行新書分享會
及簽名會，更滲入學校舉辦所謂 「讀書
會」 ，實質於校內宣揚抗爭訊息。

「明知而出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
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七
年監禁，若具煽動意圖而勾結外國或者
境外勢力作出該些行為，則可判處最高
10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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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爆炸品處理
課專門處理炸彈、軍
火及 「生化輻核」 等
危險品，外界稱為
「拆彈專家」 。隊中

最資深成員之一、警署警長陳
光鴻表示，爆炸品處理其實是
一個團隊任務，當爆炸品處理
主任身穿近80磅重防爆衣近距
離處理爆炸品的一刻，身為助
手的他和負責後勤工作的同
事，雖不同框，卻在旁邊負責
無縫協助，三個無分彼此的拍
檔，互相照顧，分別代號被稱
為No.1、No.2及No.3。

陳光鴻從1999年起調任爆
炸品處理課，其後獲挑選接受
專業拆彈訓練，成為爆炸品處
理主任助手，即代號No.2的角
色崗位。 「No.1雖然經常在鎂
光下，但鏡頭外的No.2和No.3
也絕非配角，對保障No.1以至
現場人員安全尤關重要。」 陳
光鴻解釋，No.1評估現場環境
後，先由No.2嘗試操控拆彈機
械人將爆炸品銷毀，No.3則負
責團隊後勤支援，確保兩位所
需物資到位，無後顧之憂；待
No.2初步消除現場風險後，
No.1才會靠近危險品。他認

為，現實往往與電影不同，沒
有簡單的紅線藍線運氣選擇，
而是要對每一項風險逐層拆
解，才能安全地化險為夷。

認真做好每次訓練
27年間，他最難忘的一次

行動，是2014年跑馬地發現重
達2000磅的二戰空投炸彈，炸
彈直插地盤，呈豎立狀態，令
利用專業儀器銷毀火藥的難度
大增。那次的處理經驗，不僅
是成功排除危機，亦為其後數
年接連發現的戰時炸彈行動累
積重要基礎。

作為爆炸品處理課的生力
軍，朱烜樞於2022年通過遴選
加入團隊，目前在隊伍負責
No.3後勤工作，亦已考獲擔任
後備No.2崗位資格， 「真正出
任務時，只有一次機會，因此
我們會認真做好每次訓練，寧
願平時訓練多流汗，也絕不想
實戰時流血。」 警務處爆炸品
處理課自1972年成立，半個世
紀以來，一直化身 「逆行者」
站在最接近危險的位置。陳光
鴻指出，確信只要警方各單位
各司其職，一定有能力拆解最
危險任務。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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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龕位優化編配 8月起每月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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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專題網站
刊「身後事安排」資訊

面對至親離世，不少人在處理其身後
事時難免感到彷徨。根據食環署 「身後事
安排」 專題網站資訊，在親人自然離世
後，後人收到由醫院簽發的死因相關文件

後，可親身或授權持牌殯儀館／持牌殮葬商職員，為離世
者辦理死亡登記，包括由食環署、入境事務處及衞生署組
成的聯合辦事處，可處理一般自然死亡個案，讓市民可在
同一地點辦理死亡登記、申請及安排火葬，以及領取申請
土葬用的證明書。

在安排喪禮方面，後人須委託持牌殮葬商或殯儀館，
協助辦理喪禮或相關殮葬服務。傳統喪禮一般會於殯儀館
禮堂舉行，後人可在通知親友出殯日期後，由殮葬商在醫
院或公眾殮房領取遺體，在殯儀館設靈，喪禮後遺體將送
往火葬場或墳場進行火葬或土葬。

近年，超過95%的市民選擇以火葬方式處理先人遺
體，另外有少數會選擇土葬服務。若選擇火葬，後人可於
聯合辦事處的食環署櫃枱辦理手續，在預繳火葬費用後，
獲發一個《網上預訂火化時段認證號碼》，申請人可憑認
證號碼，於60天內在網上預訂火化時段。在火化後，後人
可帶同遺體火葬費用收據或預訂火葬服務確認回條，到所
選地點領回先人骨灰。

目前，本港對於先人骨灰有不同處理方式，包括安放
在政府管理的骨灰安置所、持牌私營骨灰安置所、家中，
或可選擇撒放在政府管理或私營墳場內的紀念花園、指定
海域等綠色殯葬方式。在綠色殯葬方面，海上撒放先人骨
灰漸趨流行，親屬可申請自行安排船隻，或使用食環署提
供的免費渡輪服務，前往指定海域撒灰。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各區可續期公眾骨灰龕位編配數目
柴灣歌連臣角新廈靈灰安置所

8月起（每月編配）：標準100個、大型6個
今年4月（周年編配）：標準4000個、大型50個

粉嶺和合石靈灰安置所第六期
8月起（每月編配）：標準100個、大型6個
今年4月（周年編配）：標準4000個、大型50個

沙田石門靈灰安置所
8月起（每月編配）：標準420個、大型6個
今年4月（周年編配）：標準4000個、大型50個

屯門曾咀靈灰安置所
8月起（每月編配）：標準1000個、大型6個
現時（每月編配）：標準1700個、大型20個

資料來源：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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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3個地點 料輪候縮短一年

▲陳光鴻（右）與朱烜樞於爆炸品處理課分別擔任No.2和No.3的
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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